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第    季合併(個別)財務報告檢查表(第1、3季適用)
【填表及複核注意事項】 
1. 請公司據實填製本表，會計師應逐項確實複核及表示意見，不得有錯誤、疏漏、虛偽不實或隱匿之情事。
2. 「說明」乙欄公司應具體說明是否已依規辦理，並詳載可於財報參照之頁次，若說明內容無法逕與財報勾稽者，請另提供佐證資料供參。
                                          制訂日期：115年5月
	檢查內容
	公司填報
	會計師
複核意見

	
	是
(正常)
	否
(異常)
	不適用
	說明
	

	1.財務報告編製主體：

 (1)是否已包含所有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公報之子公司？

 (2)若有未編入合併報表之子公司，是否於財務報表附註說明子公司名稱、持有股權比例及未合併之原因？
	
	
	
	參考文字範例:
本公司…，業依左述規範辦理，詳參財報P.XX、XX、XX。
	

	2.是否揭露部門財務資訊？
	
	
	
	
	

	3.關係人交易、質押之資產、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是否無重大異常情事？
	
	
	
	
	

	4.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債務工具投資，是否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規定衡量及認列備抵損失，並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5.附註中「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國外設置分支機構及代表人辦事處資訊」及「大陸投資資訊」等是否無重大異常情事？
	
	
	
	
	

	6.財務報告揭露迄今之訴訟、非訟等案件，是否無未估列之負債或應重編財務報告之情形？
	
	
	
	
	

	7.公司是否已揭露具重大性之非控制權益之子公司及該非控制權益等資訊？
	
	
	
	
	

	8.公司綜合損益表中如有其他綜合損益，是否已分類為「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不重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9.證券商於單一窗口申報之轉投資資訊，是否與財務報告之轉投資資訊等資料(如:金管會核准日期及文號、投資家數、投資關係、投資金額及累計損益等)相符而無重大異常?
	
	
	
	
	

	10.本季若有會計主管異動，現任會計主管是否符合證交法第14條所訂「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資格條件及專業進修辦法」規定之資格條件？
	
	
	
	若本季無會計主管異動，僅需敘明並勾選「不適用」
若本季有會計主管異動，需敘明是否合規並檢附佐證:
· 會計主管資格證明
· SII申報內容
	


會計主管：             經理人：                 董事長：                   簽證會計師：                 簽證會計師：
1

